
1、购买古玩字画在持有期间不可以计提折旧税前扣除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政策征管口径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17 号）规定：“企业购买的文物、艺术品用于收藏、展示、保值增值

的，作为投资资产进行税务处理。文物、艺术品资产在持有期间，计提的折旧、

摊销费用，不得税前扣除。”

举例

A企业今年购买了 2000万元的古玩字画，计入了“其他非流动资产”，每年计提

100万元的折旧费用。

A企业在持有期间不可以计提折旧税前扣除，其投资成本只能于处置时税前

2、计提的坏账准备不能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政策依据

《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第七项规定：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不得税前扣除。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第（七）项所称未经

核定的准备金支出，是指不符合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风险准备等准备金支出。

举例

B企业 2021年底应收账款余额较大而且欠款时间较长，2021 年计提 100万元的

坏账准备，不能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汇算清缴的时候需要纳税调增处理。

3、计提但未实际拨缴的工会经费不得税前扣除

政策依据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企业拨缴的职工工会经费，不超过

工资、薪金总额 2%的部分，准予扣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工会经费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凭据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年第 24号)第一条：自 2010

年 7月 1 日起，企业拨缴的职工工会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的部分，凭

工会组织开具的《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税务机关代收工会经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据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30 号):自 2010 年 1 月 1日起，在委托税务机关代收工会

经费的地区，企业拨缴的工会经费可凭合法、有效的工会经费代收凭据依法在税

前扣除。

举例

C企业 2021 年计提工会经费 60万元，一直尚未实际拨缴，不得税前扣除。准予

税前扣除的工会经费必须是企业已经实际发生的部分，对于账面已经计提但未实

际发生的工会经费，不得在纳税年度内税前扣除。

4、预提但未实际支付的安全生产费不得税前扣除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煤矿企业维简费和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26 号）规定：“煤矿企业

实际发生的维简费支出和高危行业企业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费用支出，属于收益

性支出的，可直接作为当期费用在税前扣除；属于资本性支出的，应计入有关资

产成本，并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提折旧或摊销费用在税前扣除。企业按照有关

规定预提的维简费和安全生产费用，不得在税前扣除。

举例

D企业属于矿山行业，2021年度预提了安全生产费 100万元，当年并未实际支

付，记入生产成本。不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应做纳税调增 100万元。2022

年企业实际支出安全生产费时，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应年度申报企业所得



税中有个A105000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第26行“(十三)跨期扣除项目”中做相应的

纳税调减。

5、已计提但未实际发生培训行为、未实际使用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得税前扣

除

政策依据

1、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的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

合理的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2、按照《实施条例》第四十二

条的规定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8〕51号），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扣除标准的部分（8%），

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举例

E 企业 2021年计提职工教育经费 60 万元，一直尚未实际使用,不得税前扣除。只

有对于企业已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可以从税前扣除。

6、提取了福利费但是没有实际发生不得税前扣除

政策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号）第四十条规定：“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14%的部分，准予扣除。”

举例

F 企业 2021年提取职工福利费 60 万元，没有实际发生相关支出，不可以税前扣

除在计提年度。


